放弃在学校认定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知晓根据《南京市2026年上半年高中、中职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公告》、《南京市鼓楼区2026年上半年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公告》本人可以选择在学校参加教师资格认定，因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经本人慎重考虑，放弃参加在学校教师资格认定。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

    承诺人：      
    年   月   日
